一、根据《关于对贵州博鑫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企业兼并重组实施方案进行调整的批复》（黔煤兼并重组办〔2016〕22号），纳雍县勺窝乡雍汪兴腾煤矿二号井属兼并重组保留煤矿，其配对关闭煤矿为纳雍县中岭大坪坡煤矿。现纳雍县雍汪兴腾煤矿二号井申请办理兼并重组批复拟建规模采矿许可证，配对关闭纳雍县中岭大坪坡煤矿属异地关闭指标，本次暂不抵扣。
二、根据《关于<贵州博鑫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纳雍县勺窝乡雍汪兴腾煤矿二号井（兼并重组调整）资源储量核实及勘探报告>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证明的函》（黔自然资储备字〔2020〕243号）,备案的煤炭总资源储量1234万吨，保有资源储量1205万吨，先期开采地段总资源储量903万吨，煤类为无烟煤，未估算煤层气资源量。根据《关于贵州博鑫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纳雍县勺窝乡雍汪兴腾煤矿二号井（变更）矿产资源绿色开发利用方案（三合一）专家组评审意见公示结果的函》，该矿山设计规模30万吨/年，矿山服务年限9年。根据《国土资源部关于印发<矿产资源储量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国土资发〔2000〕3号）划分标准，为小型矿山。本次拟动用资源储量即为备案的总资源储量。
三、纳雍县勺窝乡雍汪兴腾煤矿二号井最近一次于2008年办理采矿权分宗变更时计算处置过矿业权价款。根据黔国土资储备字〔2007〕556号，备案的煤炭总资源储量549万吨，保有资源储量530万吨，煤类为无烟煤，计算矿业权价款为424万元（0.8元/吨×530万吨=424万元）（厅办文编号001-08-20081435）。价款、资金占用费及滞纳金均已缴清。
[bookmark: _GoBack]四、纳雍县勺窝乡雍汪兴腾煤矿二号井本次拟动用资源储量扣除原已处置过价款的总资源储量后为685万吨（1234万吨-549万吨=685万吨），本次计算矿业权价款为2055万元（3元/吨×685万吨=205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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